	综合评分表

	序号
	评分内容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商务部分评分细则（共9分）

	1
	业绩情况

	9
	投标人近三年至今完成过的同类项目业绩的，每提供一项得3分；本项最高得9分。 
注：投标人须提供签订的合同或发票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
	技术部分评分细则（共 41 分）

	1
	材质安全
	12
	1.食品级316不锈钢：12分；

2.304不锈钢：8分；

3.普通不锈铁/不明材质：4分；

	2
	双层结构密封性
	10
	密封性好，不漏液：10分；

轻微漏液：7分；

明显漏液：4分；

	3
	外观、款式
	9
	1.做工精细、无毛刺，得9分；

2.做工处理一般，得6分；
3.做工粗糙、接缝明显，得3分。

	4
	外壳与夹层材质
	10
	1.PP食品级、无异味：10分

2.有轻微异味、合格塑料：7分

3.异味重、劣质塑料：4分

	价格评分（ 50 分）

	价格分计算方法：满足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 
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）×价格权值×100
备注：凡涉及以上评分细则中相关证明材料，均要求按照评分细则要求提供，未按要求提供的相关评分不得分。 
注：投标人必须对所提供的证明材料负责，若发现中标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，采购人将取消其中标资格，并将情况上报财政监管部门。


